关于举办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论坛征文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；局机关各部门，专利局各部门，局直属各单位、各社会团体；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深入研究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的关系，研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，做好有关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交流，我局定于2011年第四季度举办“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论坛”，现开展征文活动。优秀征文作者将应邀参加“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论坛”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。本次活动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承办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　　一、选题范围

　　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要素分析；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关联性研究；知识产权战略与创新能力提升；提升创新能力的知识产权政策研究；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；知识产权与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；知识产权与文化创新；知识产权与服务模式创新；知识产权与商业模式创新；知识产权与管理创新；知识产权与农业、林业科技创新；知识产权与专业化人才培养；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典型案例研究；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成功案例；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对策研究等。

　　征文作者可结合上述内容自由选题，题目自定。

　　二、来稿要求

稿件为作者原创，专投本项活动，文责自负。作者已有相关论著发表的，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和修改，参加征文。稿件文本格式为Word格式，正文用4号仿宋字。文章中引用其他文献时要作注释。注释采用脚注，每页重新编号。文后附参考文献。文献注释和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参照国家标准GB/T 7714-2005，著录项目要齐全。文章中的图表要求在黑白印刷时清晰。文章要有300—500字的摘要和3—5个关键词。

　　三、截止日期

　　来稿截止日期为2011年7月30日。

　　四、投寄要求

　　来稿发电子邮件。稿件作为附件发送，同时附征文作品报送表。稿件发出后2天内未收到反馈信息，请电话联系。

　　五、征文出版

　　优秀征文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汇集出版，一次性支付稿酬，并根据需要，通过网络、光盘、数字图书等方式出版发行。作者如不同意公开出版，请在来稿时注明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

　　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马建斌 徐海燕

　　电  话: 010-62084709 62084902

　　电子信箱:majianbin@sipo.gov.cn xuhaiyan@sipo.gov.cn

　　
　　知识产权出版社 张锦锐 林俐       
      
　　电  话：010-82000860转8165  

　　传  真：010-58857398

　　电子信箱：zjrsipo@sina.com  mslinli@yahoo.com.cn   

　　附件：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论坛征文作品报送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

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

PAGE  
3

